
编号:开发改节能承诺 (⒛ 18)1号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承诺书

开平市翠山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⒛ 18年 昱月 21¨ 日申报墨

山湖科技智慧城项 目根据 《江门市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意

见》(江府办 (⒛ 17)21号 )的试点要求,按照投资项 目承诺制

管理模式组织节能审查,相关情况各案及承诺如下 :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翠 山湖科技智慧城项目

建设地点:开平市翠山湖园区翠山湖大道南,开 阳高速北侧

l号地块

建设类别:V基建项目 建设性质:W新建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 目总用地面积 39033.36平 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10.70万平方米;拟建高层办公楼面积 2OO00平 方米,研发

办公楼面积 12000平 方米 ,酒 店面积 30OO0平 方米 ,公 寓面积78OO

平方米,商业面积 45OO平 方米,城市展馆面积 2000平 方米;项

目共划分为 3大功能区:高层办公商业区、酒店公寓生活区、研

发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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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开平市翠山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V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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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节能承诺

(一 )承诺符合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     1

1、 项目属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 《广东省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江

门市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非禁止、非限制、非淘汰类,符合

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要求。

2、 项目建成后的单位面积综合能耗、单位面积电耗等单耗

指标符合 《广东省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对标准入值

(试行 )》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入值要求。

项目建成后的单位面积电耗指标符合 《广东省建筑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对标准入值 (试行 )》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入值

要求,单位面积综合能耗指标符合 《广东省宾馆和商场能耗限额

(试行)》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入值的要求。

3、 项目年新增综合能耗小于 5000吨标煤 (不含,改扩建项

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

量值 )。

4、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10OO平方米的项目至少达到 《广

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15ˉ 83)一 星 B级的要求。

5、 本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不使用国家、省、市明令淘汰的

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不使用实心粘土砖。

6、 项目建设使用国家、省、市等定期公布目录中的新型墙



体材料产品。

7、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有稳定热水需求的建筑,配套设计

和建设空调废热回收利用装置。

(二 )承诺达到以下技术标准要求

1、 围护结构的热工限值、窗墙面积比、入口大堂全幕玻璃

的面积比、公共建筑屋顶透光面积限定值等建筑节能指标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 有关规

定。不满足以上规定性指标的规定时,应按照建筑节能设计的综

合评价来判定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

围护结构的热工限值、窗墙面积比、外窗的遮阳系数、单一

朝向的窗地比限制、通风开口面积比等建筑节能指标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及广

东省地方标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不满足以上规定性指标的规定时,应按照建筑节能

设计的综合评价来判定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

2、 空调系统的负荷计算、选型及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

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 6)及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 规定。采取室温调控和分户计

量措施来降低空气调节能耗。

3、 建筑设各应选用高效节能型产品,设各的能效值达到现

行国家标准规定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建筑内使用的

电梯、水泵、风机等设各应采取国家、省现行推广的节能技术措



施。

4、 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GB50034)的 规定,照明光源、镇流器的能效应符

合相关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要求,且公共部位的照明应采用

高效光源、灯具、镇流器,并应采取节能控制措施。

5、 选用高效低耗型变压器,合理装置无功率补偿设各,功

率因数控制在 0。⒛ 以上。

6、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配置的节水器具均应符合 《节水型生

活用水器具》(CJ1“ )的规定,节水器具安装率达到 100%。

生活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景

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井水。建筑配置的用水器

具和配件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164)

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和配件。

7、 当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 5立方米时,不采用直接电加

热热源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8、 能源计量器具配各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各和管理通则》(GB17167)的 规定。

9、 本标准对建筑的结构、热工以及暖通空调、给水排水、

电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中应该控制的、与能耗有关的指标

和应采取的节能措施作出了规定。但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较多 ,

相关专业均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并作出了节能规定。在进行建筑

节能设计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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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10、 项目需达到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⒄ 11)及广东省地方标准 《广东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DBJ15巧 5)所有的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四、实施、运营过程中如不符合上述条件和标准,愿接受

以下相关节能法律法规的处罚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68条 :固定资产投

资项 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 目或者将

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

产性项目,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71条 :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能设各或者生产工艺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

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各;情节严重的,可以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

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三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条:生产单位超

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

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 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

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

关闭。



(四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γ 条:用 能单位未

按照规定配各、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 )《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7规定:违反民用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采购、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

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各 ,

使用列入禁止使用 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各的,处 ⒛ 万

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 27规定:固 定资产投资工

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必须执行国家和省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

计规范。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

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国家和省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

的,不予验收。

(七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 52条 :项 目单位产品能耗

超过规定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能耗限额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

治理,或者在限期内经治理仍达不到要求的,由 县级以上节能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 )按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规定,对未

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 自投入生产、使

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 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生产、使用 ,

限期改造;不 能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 节能审查机

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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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九 )以拆分项目、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签订承诺书、

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由 节能审查机关撤销项目的节能审查承诺

书、节能审查意见。

(十 )未落实节能审查承诺、节能审查意见要求的项目,节

能审查机关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不能改正或逾期不改正的,

节能审查机关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十一)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

五、实施、运营过程中如不符合上述条件和标准,愿接受

以下相关失信联合惩戒

实施、运营过程中如不符合上述条件和标准,我公司、以及

上述
“
企业基本情况

”
中明确的法定代表人、项目直接负责主管

人员、项目节能相关直接负责人愿按照 《江门市投资项目承诺制

改革试点意见》、《江门市投资审批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办法 (试

行 )》 的规定,接受失信联合惩戒。

六、其它承诺

1、 我公司将在项目竣工验收前,按照本承诺书的约定,提

交符合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规定的
“
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报告
”

。

2、 我公司将按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十

条的规定接受竣工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投产。



3、 我公司在组织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以及项

目设计、设备选型采购等时,将督促相关人员 (或参与项目的各

类中介机构)落实承诺书的内容。

4、 我公司将在项目建设地显著位置张贴该承诺书的主要内

容,接受公众监督。将积极配合管理部门,接受对项目节能相关

内容的全过程督查,并按照监管提出的要求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5、 我公司将在本承诺书生效后,在每月 5日 前,书 面报告

履信情况,重大情况将及时报告。

6、 我公司未履行承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我公司特声明,自 愿签订承诺书,相关人员已经清晰全面了

解具体相关承诺内容;提交的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并声

明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

负责。

承诺单位 :开Δ (签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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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项 目直接负

项目节能相

(签字 )

(签字 )

(签字 )

裼

局 (签章 )管理单位 :

2018年 5月 21日


